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28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62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

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仟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甲○因與少年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於社群軟體Instagram對話起爭執，而心生不滿，於113年7

月8日20時51分至21時30分許，在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3號

附近（時來運轉）旁車站，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以In

stagram傳送訊息對少年吳○恫以：「我在介林街100號等你

喔」、「有種旁邊代天府等我」、「給我出來死」等加害少

年吳○生命、身體之言語，使少年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

二、案經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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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

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

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80頁至81頁），本院審酌此等

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

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以下引用被告不利

於己之供述，核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條

之2規定之情事，應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

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

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

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

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

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本院卷第41頁、第82頁），核與告訴人即少年吳○

警詢時之指訴情節（不公開卷第11至13頁）相符，並有通訊

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34至35頁），足徵被

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本案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適用：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之規定係以

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係屬故意犯之範疇，乃以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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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有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始有特別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然

就故意犯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固不以明知兒童或少年之年齡

為必要，惟至少必須具有不確定故意，始有其適用。經查，

少年吳○為00年0月生，於行為時固係滿12歲未滿18歲之少

年，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查（不公開卷第55頁），惟被告

於警詢、偵查中，均未陳述知悉告訴人當時為未滿18歲之

人，且其於警詢時供承不認識告訴人乙節（警卷第5頁），

與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與甲○不算認識，沒有結怨或糾紛

等語（不公開卷第11頁）相符，故被告與告訴人既非認識，

亦無結怨或糾紛，尚乏事證認定被告知悉告訴人之年紀，再

遍查全案卷證，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告訴人為少

年，基於罪疑惟輕及有疑惟利被告原則，應無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適用，公訴意旨認

本案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加重其刑，尚有誤會，附此說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犯妨害秩序案

件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佐，素行非佳；⒉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率爾對他

人使用侵害生命、身體法益之言語恫嚇相向，欠缺對他人生

命、身體法益之尊重，所為誠值非難；⒊已坦誠犯行，並已

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及同意賠償告訴人之犯後態度；

⒋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做工、需

扶養父親、勉持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5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

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懲。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前揭時、地恫嚇告訴人即少年吳

○後，復於同日21時51分許毆打告訴人（詳下述公訴不受理

部分），並承前開恐嚇危害安全之接續犯意，對告訴人恫

稱：等著，小心一點不再被我遇到等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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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此

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05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

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害人就被害

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

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

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

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

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

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

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

之調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

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

法第305條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

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

判決要旨參照），且本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

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換

言之，行為人須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即向被害人為明

確、具體加害上述各種法益的意思表示行為，致被害人之心

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始得以該罪名相繩；若行為人所表示

者並非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及名譽等事為內容，則尚與

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是否

屬於惡害通知，須審酌被告所以為上揭行為之緣由、背景脈

絡，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告訴人的片斷認知，

或僅憑告訴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據以認定其是否構

成恐嚇罪。

　㈢經查，本案告訴人雖於警詢時指訴上開情節，然此部分除其

陳述內容外，卷內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

性，此部分告訴人指訴被告恐嚇犯行之構成要件已無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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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況依其陳述之內容，尚無明確、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惡害通知，從而與該罪之

構成要件有間，亦尚難以該罪相繩，然因此部分與被告前述

論罪科刑之恐嚇犯行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3年7月8日2

1時51分許，在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3號附近（時來運轉）

旁車站，持不明器物毆打告訴人吳○頭部及身體各部位，致

告訴人跌在該處之某腳踏車上，受有頭部外傷、左側手部挫

傷、左手背（0.5X0.5公分）2處擦傷、右額頭擦傷（0.2X0.

2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判決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

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已於本院成立調解，並具狀撤回告

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紙附卷可稽（本

院卷第73至76頁），依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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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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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28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62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甲○因與少年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社群軟體Instagram對話起爭執，而心生不滿，於113年7月8日20時51分至21時30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時來運轉）旁車站，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以Instagram傳送訊息對少年吳○恫以：「我在介林街100號等你喔」、「有種旁邊代天府等我」、「給我出來死」等加害少年吳○生命、身體之言語，使少年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80頁至81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以下引用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核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條之2規定之情事，應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41頁、第82頁），核與告訴人即少年吳○警詢時之指訴情節（不公開卷第11至13頁）相符，並有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34至35頁），足徵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本案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適用：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之規定係以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係屬故意犯之範疇，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始有特別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然就故意犯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固不以明知兒童或少年之年齡為必要，惟至少必須具有不確定故意，始有其適用。經查，少年吳○為00年0月生，於行為時固係滿12歲未滿18歲之少年，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查（不公開卷第55頁），惟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未陳述知悉告訴人當時為未滿18歲之人，且其於警詢時供承不認識告訴人乙節（警卷第5頁），與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與甲○不算認識，沒有結怨或糾紛等語（不公開卷第11頁）相符，故被告與告訴人既非認識，亦無結怨或糾紛，尚乏事證認定被告知悉告訴人之年紀，再遍查全案卷證，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告訴人為少年，基於罪疑惟輕及有疑惟利被告原則，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適用，公訴意旨認本案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尚有誤會，附此說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素行非佳；⒉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率爾對他人使用侵害生命、身體法益之言語恫嚇相向，欠缺對他人生命、身體法益之尊重，所為誠值非難；⒊已坦誠犯行，並已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及同意賠償告訴人之犯後態度；⒋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做工、需扶養父親、勉持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懲。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前揭時、地恫嚇告訴人即少年吳○後，復於同日21時51分許毆打告訴人（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分），並承前開恐嚇危害安全之接續犯意，對告訴人恫稱：等著，小心一點不再被我遇到等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之言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05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法第305條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本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換言之，行為人須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即向被害人為明確、具體加害上述各種法益的意思表示行為，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始得以該罪名相繩；若行為人所表示者並非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及名譽等事為內容，則尚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是否屬於惡害通知，須審酌被告所以為上揭行為之緣由、背景脈絡，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告訴人的片斷認知，或僅憑告訴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據以認定其是否構成恐嚇罪。
　㈢經查，本案告訴人雖於警詢時指訴上開情節，然此部分除其陳述內容外，卷內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部分告訴人指訴被告恐嚇犯行之構成要件已無法證明；況依其陳述之內容，尚無明確、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惡害通知，從而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亦尚難以該罪相繩，然因此部分與被告前述論罪科刑之恐嚇犯行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3年7月8日21時51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時來運轉）旁車站，持不明器物毆打告訴人吳○頭部及身體各部位，致告訴人跌在該處之某腳踏車上，受有頭部外傷、左側手部挫傷、左手背（0.5X0.5公分）2處擦傷、右額頭擦傷（0.2X0.2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判決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已於本院成立調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73至76頁），依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28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62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

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仟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甲○因與少年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

    社群軟體Instagram對話起爭執，而心生不滿，於113年7月8

    日20時51分至21時30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

    時來運轉）旁車站，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以Instagram

    傳送訊息對少年吳○恫以：「我在介林街100號等你喔」、「

    有種旁邊代天府等我」、「給我出來死」等加害少年吳○生命

    、身體之言語，使少年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

    官、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

    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80頁至81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

    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

    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以下引用被告不利於己

    之供述，核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條之2規

    定之情事，應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

    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

    、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

    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

    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

    承不諱（本院卷第41頁、第82頁），核與告訴人即少年吳○

    警詢時之指訴情節（不公開卷第11至13頁）相符，並有通訊

    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34至35頁），足徵被

    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本案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適用：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之規定係以

    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係屬故意犯之範疇，乃以行為人

    主觀上有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始有特別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然

    就故意犯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固不以明知兒童或少年之年齡

    為必要，惟至少必須具有不確定故意，始有其適用。經查，

    少年吳○為00年0月生，於行為時固係滿12歲未滿18歲之少年

    ，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查（不公開卷第55頁），惟被告於

    警詢、偵查中，均未陳述知悉告訴人當時為未滿18歲之人，

    且其於警詢時供承不認識告訴人乙節（警卷第5頁），與告

    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與甲○不算認識，沒有結怨或糾紛等語

    （不公開卷第11頁）相符，故被告與告訴人既非認識，亦無

    結怨或糾紛，尚乏事證認定被告知悉告訴人之年紀，再遍查

    全案卷證，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告訴人為少年，

    基於罪疑惟輕及有疑惟利被告原則，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適用，公訴意旨認本案

    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

    其刑，尚有誤會，附此說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犯妨害秩序案件

    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佐，素行非佳；⒉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率爾對他人

    使用侵害生命、身體法益之言語恫嚇相向，欠缺對他人生命

    、身體法益之尊重，所為誠值非難；⒊已坦誠犯行，並已與

    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及同意賠償告訴人之犯後態度；⒋

    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做工、需扶

    養父親、勉持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

    算標準，以資警懲。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前揭時、地恫嚇告訴人即少年吳○

    後，復於同日21時51分許毆打告訴人（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

    分），並承前開恐嚇危害安全之接續犯意，對告訴人恫稱：

    等著，小心一點不再被我遇到等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之言

    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

    亦涉犯刑法第305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害人就被害經過

    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

    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

    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

    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

    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

    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

    、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

    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法第3

    05條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

    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決要

    旨參照），且本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

    通知者，因其恐嚇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換言之，

    行為人須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即向被害人為明確、具

    體加害上述各種法益的意思表示行為，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

    陷於危險不安，始得以該罪名相繩；若行為人所表示者並非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及名譽等事為內容，則尚與該罪之

    構成要件有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是否屬於惡

    害通知，須審酌被告所以為上揭行為之緣由、背景脈絡，主

    、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告訴人的片斷認知，或僅憑

    告訴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據以認定其是否構成恐嚇

    罪。

　㈢經查，本案告訴人雖於警詢時指訴上開情節，然此部分除其

    陳述內容外，卷內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

    ，此部分告訴人指訴被告恐嚇犯行之構成要件已無法證明；

    況依其陳述之內容，尚無明確、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惡害通知，從而與該罪之構成

    要件有間，亦尚難以該罪相繩，然因此部分與被告前述論罪

    科刑之恐嚇犯行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

    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3年7月8日21

    時51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時來運轉）旁車站

    ，持不明器物毆打告訴人吳○頭部及身體各部位，致告訴人跌

    在該處之某腳踏車上，受有頭部外傷、左側手部挫傷、左手

    背（0.5X0.5公分）2處擦傷、右額頭擦傷（0.2X0.2公分）

    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判決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

    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犯

    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

    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已於本院成立調解，並具狀撤回告

    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紙附卷可稽（本

    院卷第73至76頁），依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28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629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甲○因與少年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社群軟體Instagram對話起爭執，而心生不滿，於113年7月8日20時51分至21時30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時來運轉）旁車站，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以Instagram傳送訊息對少年吳○恫以：「我在介林街100號等你喔」、「有種旁邊代天府等我」、「給我出來死」等加害少年吳○生命、身體之言語，使少年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本院卷第80頁至81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又以下引用被告不利於己之供述，核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第158條之2規定之情事，應認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41頁、第82頁），核與告訴人即少年吳○警詢時之指訴情節（不公開卷第11至13頁）相符，並有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34至35頁），足徵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本案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適用：

　　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之規定係以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係屬故意犯之範疇，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始有特別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然就故意犯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固不以明知兒童或少年之年齡為必要，惟至少必須具有不確定故意，始有其適用。經查，少年吳○為00年0月生，於行為時固係滿12歲未滿18歲之少年，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查（不公開卷第55頁），惟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未陳述知悉告訴人當時為未滿18歲之人，且其於警詢時供承不認識告訴人乙節（警卷第5頁），與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與甲○不算認識，沒有結怨或糾紛等語（不公開卷第11頁）相符，故被告與告訴人既非認識，亦無結怨或糾紛，尚乏事證認定被告知悉告訴人之年紀，再遍查全案卷證，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知悉告訴人為少年，基於罪疑惟輕及有疑惟利被告原則，應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加重其刑之適用，公訴意旨認本案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尚有誤會，附此說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前有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判處罪刑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素行非佳；⒉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率爾對他人使用侵害生命、身體法益之言語恫嚇相向，欠缺對他人生命、身體法益之尊重，所為誠值非難；⒊已坦誠犯行，並已與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成立，及同意賠償告訴人之犯後態度；⒋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做工、需扶養父親、勉持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懲。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於前揭時、地恫嚇告訴人即少年吳○後，復於同日21時51分許毆打告訴人（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分），並承前開恐嚇危害安全之接續犯意，對告訴人恫稱：等著，小心一點不再被我遇到等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之言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05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法第305條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751號判決要旨參照），且本條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之通知者，因其恐嚇而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換言之，行為人須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即向被害人為明確、具體加害上述各種法益的意思表示行為，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始得以該罪名相繩；若行為人所表示者並非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及名譽等事為內容，則尚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即不得以該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是否屬於惡害通知，須審酌被告所以為上揭行為之緣由、背景脈絡，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告訴人的片斷認知，或僅憑告訴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即據以認定其是否構成恐嚇罪。

　㈢經查，本案告訴人雖於警詢時指訴上開情節，然此部分除其陳述內容外，卷內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部分告訴人指訴被告恐嚇犯行之構成要件已無法證明；況依其陳述之內容，尚無明確、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法益之惡害通知，從而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亦尚難以該罪相繩，然因此部分與被告前述論罪科刑之恐嚇犯行具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甲○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3年7月8日21時51分許，在花蓮縣花蓮市中山路73號附近（時來運轉）旁車站，持不明器物毆打告訴人吳○頭部及身體各部位，致告訴人跌在該處之某腳踏車上，受有頭部外傷、左側手部挫傷、左手背（0.5X0.5公分）2處擦傷、右額頭擦傷（0.2X0.2公分）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判決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傷害，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與被告已於本院成立調解，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紙附卷可稽（本院卷第73至76頁），依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馨儀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